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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~畫下完美的逗點 

國中和高職最大的不同就是學年學分制，也就是必須拿到一定的學分才能領取畢業證書，雖

然僅拿到修業證書通常不影響大學入學資格，但不僅枉費了自己的高職生涯，若未來不幸大

學也沒畢業，就是個國中畢業生而已… 

※畢業門檻~以下五點均符合即可取得畢業資格 

 (1)部定必修科目→達85%及格率 

 (2)實習(含實驗、實務)科目→ 45學分以上及格 

 (3)專業及實習科目→須有60學分以上及格 

 (4)總學分→須達到160學分以上(學校共開190學分) 

 (5)無三大過(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，未滿三大過) 

※學年學分制 

 (1)高職→學年學分制(拿到一定的學分才有畢業證書)  

 (2)學分：每週1節課，達18週 ，每節課達50分鐘為1學分。 

 (3)學年學分制： 每一學年內，上下學期同名稱同學分之課程，平均達及格(60分)，就取

得上下學期所有學分，不及格科目成績依舊。 

 (4)當學期成績不及格，仍要參加補考或重補修。 

※補考資格 

 (1)若學期成績低於40分，不得補考(一般生)。【身分別成績標準不同，依學校學習評量辦

法規定】 

 (2)單科缺課達1/3，學期成績以０分計算 

 (3)補考成績 →「及格」：取得學分。「未及格」：沒有取得學分，需要選擇重修(重修時

間為非正課時間，需要另外繳費，此外，需要評量及格才能取得學分) 

※本校各科開設學分數及畢業條件如下： 

※商業經營科、會計事務科 

開設學分 畢業及格學分數 

總學分 190 學分 至少 160 學分 

部定必修學分計 116 學分 均須修習，並至少 85% 及格 

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計 88 學分 

實習科目計 50 學分 

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，含實習(實驗、實務)

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

※資料處理科 

開設學分 畢業及格學分數 

總學分 190 學分 至少 160 學分 

部定必修學分計 116 學分 均須修習，並至少 85% 及格 

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計 90 學分 

實習科目計 54 學分 

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，含實習(實驗、實務)

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

※應用英語科 

開設學分 畢業及格學分數 

總學分 190 學分 至少為 160 學分 

部定必修學分計 116 學分 均須修習，並至少 85% 及格 

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計 94 學分，實習

科目計 50 學分 

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，含實習(實驗、實務)

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


